附件

《广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规则》（修订征求意见稿）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单位\个人
	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

	1
	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
	贵局发布关于征求修订《广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规则》意见的公告后，我会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会员单位进行认真学习和讨论，并在广泛征求会员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我会对“第五章附则第三十条【用投票系统征集业主意见】（三）住宅停车场收费议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住宅停车场经营者、提议业主（需占业主总人数5%以上）申请”提出修改意见。

根据《广州市停车场条例》关于住宅停车场收费议价，议价主体为住宅停车场经营者与业主。因此以上条款表述不清，容易引起误会，误认为四方议价，建议表述改为由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住宅停车场经营者、提议业主（需占业主总人数5％以上）任意一方提出申请。
	采纳
	

	2
	广州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一、第十五条【接受街镇指导】

电子投票期限不得少于5日，不得超过30日。

建议修改为：电子投票期限不得少于5日，不得超过30日，电子投票时间可延长一次但不得超过最高期限。

理由：实际投票操作过程中，如业主大会组织者设置投票时间过短，可能导致业主无法参与到投票流程，为提高召开业主大会成功率及让更多业主参与业主大会投票流程，建议在投票过程中给予一次延长投票时间机会。


	采纳
	

	3
	
	二、第十九条【提供未投票信息】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可以在电子投票前或者在电子投票期间，将未绑定公众号业主的地址（房号）、未投票业主的地址（房号）告知给投票组织者。投票组织者可以动员业主绑定公众号进行电子投票。

建议修改为：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可以在电子投票前或者在电子投票期间，将未绑定公众号业主的地址（房号）、未投票业主的地址（房号）、已投票业主人数及面积总和告知给投票组织者。投票组织者可以动员业主绑定公众号进行电子投票。

理由：为让业主大会组织者了解业主大会表决情况，建议告知实际已参与业主大会业主人数及面积情况
	采纳
	

	4
	匿名个人
	“业主委员会违反规则规定，经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改正但拒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可以向业主大会提议罢免业主委员会全体委员。经业主大会决定罢免业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组织选举新一届业主委员会。”

提议：罢免业委会的业主大会应明确授权给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召开。因按法律法规有业委会的情况下，业委会是牵头召开业主大会第一候选人。而且在实践中业委会自己召开业主大会罢免自己是不可能的，这样导致的两个结果，亦是本小区当年罢免业委会的时候，业委会的做法。1.拖延时间，因法律法规规定召开业主大会是有时限的，只要不超过时限，业主大会还是由业委会召开。2.业委会自己召开业主大会罢免自己因法律法规没有明确业主大会的议题不可以修改，当年本小区罢免议题就给在位的业委会修改为换届选举，而换届选举因种种原因（其中最大一个原因就是非业委会委员的业主都不积极参选，导致再次参选的都是原业委会委员占多数。按法律法规被罢免过的不能再参选，而当年业委会就是改了罢免议题为换届选举，打了法律法规的空白擦边球）没有达到法定要求而流产。只要业委会履职任期不过期，选不出新的业委会旧的还可以继续任职，完美地躲过被罢免的危机。
	采纳
	一是《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确定了“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可以向业主大会提议罢免业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是由居民委员会组织业主大会会议进行表决”；二是《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八规定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有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的职责；三是不会发生市民担心的情况。

	5
	广州锦绣香江业主
	贵局于2019年8月6日制定发布了《广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规则》（穗建规字【2019】8号）

   该规则第一条即明确“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精神，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通过网络化信息化方式提升业主行使表决权的便利程度，更好地维护业主权利，制定本规则”。

   该规则第四条明确“按照本规则规定已建立物业管理区域电子投票数据库的，业主大会会议表决应当采用电子投票”。

   该规则第二十条明确“因客观原因不能使用微信投票但需要投票的业主，可以在电子投票期间委托居民委员会和代理人投票”，并有明确委托投票所需要的委托书，身份证明，房产证明。

   我们作为锦绣香江的业主，为你们这一版的《电子投票规则》叫好，因为你们真正做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业主权利，你们充分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制定了一部严明规则边界，杜绝权力寻租，切实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

  直到贵局于2021年2月5日修订了《广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规则》（穗建规字【2021】2号）。该规则最大的改动来自于第二条，即将原来“业主大会会议表决应当采用电子投票”改为“业主大会应当优先采用投票系统进行表决”，这“优先”两字，再次把本来清晰的规则边界变得模糊，再次给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赋予权力寻租空间，再次把已经化解的社会矛盾激化，让小区的基层会议再次充满造假，欺骗，彻底违背了党的十九大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精神！

   现根据我们小区的实际情况，向贵局反映，以证明修订版规则，带来的社会矛盾等深层影响。

     请贵局重视群众心声，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及时修订电子投票规则，去掉“优先”两字，明确业主大会应当使用电子投票系统。做到真正的严明规则边界，杜绝权力寻租，真正从政策上制度上规避和化解社会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不采纳
	理由：投票规则第二条第三款“按照本规则规定已建立物业服务区域电子投票数据库的，业主、业主大会应当优先采用投票系统进行表决”是依据《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本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系统中的电子投票数据库。业主大会应当优先采用本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规定。

	6
	匿名个人
	同意，感谢政府为民生着想。
	采纳
	

	7
	匿名个人
	总体感觉，可操作性极差，属于闭门造车那种，与习近平主席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背离。 一、既然是修订稿，能否提供一下修改在哪些地方，以便对比。 二、通篇强调的是各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而没有强调其管理不到位、不作为的惩罚细则，也没落实到具体人员，只有对小区居民和业主的约束。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约束或根本没有约束，这就是一纸空文。现实生活中，恰恰问题多出现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以及物业单位。后面我举例说明，我小区最近发生的事情。 1、第一章的第三条和第四条是管理职责，第四章的第26、27、28条是处理违规行为。反正违规与政府部门无缘，板子都打在老百姓身上。第26条中的投票组织者有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中，街道办和住建局人员分别出任主任和副主任，他们怎么可能自己处理自己。 2、第十条 区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更新投票系统数据库相关信息。他如果不更新，也没有处理办法。 3、第三条、第四条和第十条，涉及到多部门，特别是共同主导的情况，就会涉及到扯皮推诿的现象，应当明确由谁主导，谁协调协助。 4、第11、12、13条，完善数据库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应尽职责，也应该具有权威性，实际体验中并非如此，港澳台同胞、公司业主怎么都投不了票。第14条变更登记数据，应考虑便民利民，主动变更。规定电子投票前几天变更完毕即可。 5、第十六条：公示的约束力。公示期结束，投票结束，甚至业委会成立后，建设单位又提出异议，怎么办？不然又是一纸空文，业主们也劳心费力，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对比第18条和第21条，是不是过了投票期也可以要求再投票。对比法律上的诉讼期限，是不是过了诉讼期限也可以再诉讼。 6、第19条，最好去掉在电子投票期间，有些政府部门特别喜欢在最后一天才办事。 7、第25条第3款：缺少民主集中制，把物业管理委员会撇在一边。第15条，街镇起的是指导作用。现实中，有些街镇并不一定全部对，还是要民主集中制好一些。 8、第22条，有歧义，不通俗易懂，不接地气，应当简单化。未明示是什么意思。联合国投票或者人民代表大会投票，也只有同意、不同意、弃权三种，难道还有第四种？投票送达即可，必须是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故意设置障碍，这就跟法院传票送达一样。  我简单说一下我小区（南沙区阳光城悦然府）前两月发生的情况：业主清册公示期间，特别向建设单位（开发商）告知了公示情况，无异议。然后两规投票，没想到（开发商），竟然双双过了三分之二。这时候，开发商提出异议了，拿着自己打印的几页纸，作为证据。竟然被街道办和区住建局接受了，不由分说，也不听业主委员们的陈述，就做出了，异议成立的裁决。小区业主劳心费力，身心俱疲，纷纷投诉。在另一次会议上，街道办和区住建局又纷纷甩锅，连会议纪要都没达成一致。 电子投票的数据库一定要及时更新，要有权威性，不然就会被连产权证都没有的几页纸给打倒，打倒之后数据还更新不了，反倒是业主的车库资料迟迟不更新，还要去申请，去奔波。这样的电子投票不但不利民便民，还添堵。 电子投票还要完善，我小区的港澳台同胞、公司业主怎么都投不了票。
	部分采纳
	合理建议已采纳

	8
	匿名个人
	南沙区逸涛雅苑四期为例；投票应该收楼面积过三份二参与和三份二同意，不是红线范围内。现在红线范围要是有一部分烂尾，这个小区可能永远无法成立业主委员或者跟换物业。我的意见是把投票范围改为收楼面积的三份二！
	不采纳
	理由：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参与比例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有明确规定。

	9
	匿名个人
	这缺少罚则的法规，没有什么效果，文中三条处理违规行为处理都是针对业主为主，比如公示期过后不补，相关部门在公示期内不改正的数据如有误，仍生效等。 第十条建立数据库分工，并没有明确是主动还是被动更新，现在区住建工作就是被动式更新，这与提倡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脚相违背，为越来越多已过户业主仍然保留旧小区电子投票表决权留下隐患。为什么区住建阳光家缘网在新购房和车位时可以在网签时实时或次日即可更新数据，但到了电子投票系统却需新业主递交各种申请和证明资料。
	采纳
	

	10
	肖育华
	目前，广州市的已出售完车位的地下车库（均已发放产权证），物业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占道经营，影响车位业主通行，带来安全隐患，侵害车位业主权益的情况。车位业主向物业公司提出抗议时，物业公司或业委会常以“地下车库通道属全体小区业主共有”为理由，拒不整改，矛盾常年得不到解决。请明确，广州市已销售完的地下产权车库，这类车库的管理决策投票权，特别是涉及到地下车库占道经营，车库通道等公共部位的维修维护方案等的投票权属于哪些人？？是属于全体产权车位业主，还是车库以上的整栋楼（含未买车位的）业主？希望尽快明确。
	
	该意见与本文无关

	11
	周兼明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份电子投票规则又又又又一次是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这些大企业政治游说的结果。如同那份出卖业主、业委会利益的《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一样，大企业的游说能力果然不一般。1、第二条。取消应当使用电子投票系统的表述。业主大会如何征求意见，由投票组织者决定，可以集体讨论、可以纸质投票、可以电子投票。2、第七条。投票组织者应当掌握到完整的业主的姓名、电话号码、房号等信息。但这些信息不能对外公示。3、删除第八条。4、第十九条。镇街应当根据投票组织者的申请，提供未绑定、未投票的业主的信息，而不是由镇街决定是否提供。5、第二十一条。对于不能使用电子投票系统而又希望参加投票的业主，应当由投票组织者负责收取该业主的委托投票申请，并由投票组织者在投票期间交给镇街进行录入。6、删除第二十二条。7、第二十五条。镇街对投票异议的处理期限修改为7个工作日。8、删除第二十六、二十七条。
	部分采纳
	合理建议已采纳

	12
	杨先生
	黄埔区云埔街道越秀岭南雅筑越秀物业被通报表扬是怎么来的吗？岭南雅筑是附近唯一一个可以在小区里面高歌跳广场舞的小区，投诉十几次都没用，每晚跳到九点多，吵到连门都不敢打开，除了投票有没有实地考察的吗，严重扰民没人管，投票毫无真实度，难道业主会为了利益给差评吗
	
	该意见与本文无关


